
2018年前五大客户名称 期末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

比例

同一控制下公司应收合计 39,205,000.00 25.21%

其中：北京博克森娱乐科技有限公司 26,475,000.00 17.03%

长沙月亮岛搏击体育文化园管理有限公司 12,730,000.00 8.19%

北京众力飞特体育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8,700,000.00 18.46%

北京天空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代理商） 20,345,500.00 13.09%

其中：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6,300,000.00 4.05%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6,205,500.00 3.99%

贵州广播电视台 3,430,000.00 2.21%

深圳市深视体育健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4,410,000.00 2.84%

北京爱萌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3,260,000.00 8.53%

海南京海盛体育文化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11,000,000.00 7.07%

合计 112,510,500.00 72.37%

2019年前五大客户名称 期末账面余额

南京九和亿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代理商） 63,840,000.00 34.35%

其中：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800,000.00 9.03%

南通广电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15,680,000.00 8.44%

扬州广播电视总台 15,680,000.00 8.44%

常州广视传媒有限公司 15,680,000.00 8.44%

北京天空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代理商） 39,200,000.00 21.09%

其中：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15,120,000.00 8.13%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8,400,000.00 4.52%

贵州广播电视台 13,160,000.00 7.08%

深圳市深视体育健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520,000.00 1.36%

长沙瑞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150,000.00 10.84%

北京众力飞特体育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4,300,000.00 7.69%

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12,600,000.00 6.78%

合计 150,090,000.00 80.75%

2020年前五大客户名称 期末账面余额

威海中视文化传播中心 151,800,000.00 37.03%

南京九和亿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代理商） 65,230,000.00 15.91%

其中：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440,000.00 3.29%

南通广电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12,320,000.00 3.00%

扬州广播电视总台 12,320,000.00 3.00%

常州广视传媒有限公司 12,320,000.00 3.00%

无锡广播电视发展有限公司 14,830,000.00 3.62%

山东新视听传媒有限公司（代理商） 32,340,000.00 7.89%

其中：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18,620,000.00 4.54%

烟台广播电视台 13,720,000.00 3.35%

北京天空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代理商） 28,621,000.00 6.98%

其中：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12,600,000.00 3.07%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5,521,000.00 1.35%

贵州广播电视台 10,500,000.00 2.56%

山东广播电视台 25,200,000.00 6.15%

合计 303,191,000.00 73.96%

截止2021年3月31日，标的资产2018年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1.55亿元，已回款金额1.53亿元，回款率

98.65%；2019年应收账款期末账款余额1.86亿元，已回款金额7,752.60.00万元，回款率41.71%；2020年应收

账款期末余额4.10亿元，已回款金额8,653.30.00万元，回款率21.11%。

二、结合标的资产业务模式、信用政策、所处行业地位等，说明应收账款增速较快的原因

（一）业务模式

版权发行（to� B）业务：赛事及节目版权包括：播映权、商品化权（直播权）、衍生著作权等；博克森与合

作电视台通过播映权有偿转让获得收入。 全国40家以上电视台已通过直签或代理与博克森签订3年以上合

作协议；报告期内，合作电视台包括：北京、上海、深圳等全国省会及中心城市近40家电视媒体，覆盖全国100

个城市、用户到达数2亿以上；博克森传媒与北京、上海、江苏省、青海省、内蒙、湖北省等台签订节目发行合作

协议，获得版权收益（A级代理发行商--威海中视影视文化传播中心），通过独家发行单位向约定城市台发

行，博克森获得播映权独家发行保底收入，代理方有转售及定价权，获取转售权差额作为发行代理费。

威海中视影视文化传播中心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威海办事处旗下全资公司， 全面负责威海影视城的管

理运营；威海中视以买断博克森十个以上电视台（已合作城市台除外）版权发行综合服务权，其中国广播电

视的行业领导地位及丰富资源，将大大提速博克森在全国的城市台的发行落地与影响力，并将进一步在青少

体育培训、城市活动举办等领域展开更加广泛深入合作（B级代理发行商-南京九和亿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等4家通过将博克森的赛事及节目播映权发行给省市电视台，获得收益额约定比例代理费）；代理发行电视

台包括：深圳、湖南娱乐频道、福建省、重庆、江苏南通、徐州、山东烟台、贵州省台、青岛等。

（二）信用政策

1、信用期限：博克森的客户信用期限主要为

版权发行：节目交付后的12个月内或24个月内，优于电影电视等同类行业。

广告销售

代理：签订合同7日内支付10%定金，按合同约定投放进度的投放前10个工作日内支付30%，投放后1个

月内60%；

买断：签订合同后10日内，一次或多次支付完成；金额超过3000万且首次支付达50%以上、连续合作三

年以上的客户，余款可在广告投放完成或广告过期作废时点后12个月内支付；

合营：以广告资源投放获得热点商品销售分成，销售款到账后3日内结算。

2、合作标准：博克森严格把控与广告供应商的合作标准。 报告期内40家采购电视台均为国家一线省级

台及经济发达城市台，在融媒体发展迭代升级走在前沿，支付能力均较强，报告期内，未出现违约及逾期。

3、优惠政策：对持续采购及增大采购规模的合作电视台，博克森会展开多边合作，力争达到互惠互利。

4、逾期处置：对应收逾期的合作方，采取通告、书面催收、律师函、向地方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所处行业地位

1、行业经验：博克森核心团队拥有20年体育从业经验、丰富的体育传媒版权发行经验和广泛的良好合

作资源。

2、节目运营能力：博克森有效运营原创赛事版权及积累的国际国内体育赛事珍贵历史素材，包括：国际

奥委会国际拳联、世界泰拳理事会、国家体育总局拳跆中心等，成功发行至中央电视台5频道、北京电视台等

20余家国内一流体育媒体达百场以上，主要包括：中国电视拳王大奖赛、中国拳王争霸赛、紫禁之巅世界武

术搏击王者争霸赛、贺岁杯世界武术搏击王正争霸赛，全球功夫春晚、全国拳击冠军赛、世界女子拳击竞标赛

即奥运会资格赛、世界泰拳超级八强赛等。

3、平台管理能力：博克森依托独家管理运营+多边合作汇聚的“云上彩” 国家优势融媒体资源矩阵的承

载与传播能力，由原创内容制造升级为体育主题文化内容集成商，目前不仅具备原创自制节目的跨区、跨屏

分发能力，同时拥有可满足对外发行优质体育节目版权的服务能力；“云上彩” 是由国家台网融合组成的融

媒体矩阵，可使世界武术搏击爱好者通过互联网互动传播OTT、IPTV，从大屏端到小屏端，从沙发影院到手

机电视，尽享国际国内头部体育长视频到精彩瞬间；版权发行兼具toB� +� to� C，NEW.TV\CCTV新视听、天

翼超高清《武搏世界》将于2021年推出VIP会员付费点播，可实现体育版权发行海量模式，博克森独家管理

运营的“云上彩”国家融媒体矩阵将成为全球领先的中国式体育超媒。

（四）关于应收款加大原因

1、版权节目销售规模增加：2014年中国体育纲要的发布、2018年健康中国等一系列政策，进一步激发了

人民对体育的热爱。 2019年新增了南通广播电视台、扬州广播电视台、常州广播电视台及徐州电视台等十家

电视媒体授权了武搏世界及战无极国际国内系列赛事的播映权，增加应收账款6,384.00万元，应收账款较上

年增加974.31万元，上涨5.11%。

2、版权分发，大客户增加

鉴于2020年新冠疫情，国家明文禁止一切赛事活动开展，各电视台及媒体对具有健康与娱乐属性的体

育文化主题内容急需，博克森从业时间长，历史沿革的优质素材积累丰富，利用自身体育节目衍生著作权开

发及影视制作能力，快速扩大节目内容生产，从内容到版权分发媒体数量规模扩大，获得了发展先机；2020

年应收账款较上年增加2.41亿元，上涨120.13%，包括新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威海办事处全资子公司威

海中视文化传播中心买断了156期《武搏世界》国际国内系列节目的电视和移动媒体播映权及转授权，山东

新视听传媒有限公司、 山东广播电视台、 上海欢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河南天融电视传媒有限公司等购买

《武搏世界》系列赛事播映许可权。

3、行业环境积极向上：体育产业+融媒体产业的迎来全面发展的大好环境，国家相关政策极大促进了产

业的快速融合发展，人们对体育视频内容需求日益旺盛，获取方式更加便捷，媒体服务更具粘性。

4、客户数量增加：目前版权多屏分发已达近四十家，未来三年将达100家，在短期或未来更长一段时间

显示应收账款较大。

体育版权销售规模、方式比起发达国家仍在初期，博克森原信用政策优于同类行业信用政策，因此没有

因发行销售规模加大而改变。

三、相关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

公司目前按预期信用损失率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计提比例如下：

账龄 预期信用损失率

1年以内 3%

1-2年 10%

2-3年 20%

3-4年 50%

4-5年 80%

5年以上 100%

因合作客户多为电视台，电视台付款进度基本按照协议履行，历史上未有应收账款坏账发生。 博克森参

照同行业坏账政策，依据坏账政策准计提了坏账准备。

3、预案显示，标的资产创立了十多项具行业影响力的自主品牌赛事，拥有一定的IP资源。 请你公司补充

披露说明标的资产目前所持有的全部IP资源情况、相关权属是否完整、有效期限、是否需要履行行业主管部

门的审批程序等情形。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注册商标

截至本问询回复出具日，博克森及其控股子公司共拥有37项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二、作品登记证书

（一）已取得证书的作品

截至本问询回复出具日，博克森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19项作品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其权利保护期为50年，19项作品证书明细如下：

序号 作品名称 登记号 取得方式 发证日期

1

“九龙杯” 2013世界赛法斗锦标赛 （格

斗级）

国作登字

-2014-V-00142545

受让取得 2014.4.15

2 2010年亚洲拳王争霸赛

国作登字

-2014-V-00142548

受让取得 2014.4.25

3 2008年中国-东盟（10+3）拳王争霸赛

国作登字

-2014-V-00142547

受让取得 2014.4.25

4

2011年中国拳击冠军赛暨中国拳王争霸

赛

国作登字

-2014-V-00142550

受让取得 2014.4.25

5

2012年秦皇岛国际拳联世界女子拳击锦

标赛暨伦敦奥运会资格赛

国作登字

-2014-V-00142544

受让取得 2014.4.25

6 CCTV-5贺岁世界搏击王者争霸赛

国作登字

-2014-V-00142549

受让取得 2014.4.25

7

紫禁之巅世界武术搏击王者争霸赛

（2011年赛季）

国作登字

-2014-V-00142546

受让取得 2014.4.25

8

2013年博克森杯全国大学生空手道锦标

赛

国作登字

-2014-V-00144043

原始取得 2014.5.30

9 2015年全国体育院校功夫全能技大赛

国作登字

-2016-I-00287463

原始取得 2016.7.18

10

2015年博克森杯全国大学生空手道锦标

赛

国作登字

-2016-I-00287464

原始取得 2016.7.18

11

2014年博克森杯全国大学生空手道锦

标赛

国作登字

-2016-I-00289672

原始取得 2016.7.19

12

2015-2016年战无极世界武术搏击王者

争霸赛之我就是拳王

国作登字

-2016-I-00291434

原始取得 2016.7.28

13

2016年“战无极” 世界武术搏击王者争

霸赛-我就是拳王民间擂台赛之拳王统

一战

国作登字

-2016-I-00342186

原始取得 2016.10.31

14

紫禁之巅-世界武术搏击王者争霸赛

（TFC-1)竞赛规则及章程

国作登字

-2017-A-00413471

原始取得 2017.11.30

15

2017我是拳王民间擂台赛赛事及活动策

划方案

国作登字

-2017-A-00413472

原始取得 2017.11.30

16

战.无极世界武术搏击王者争霸赛-2017

我就是拳王民间擂台赛竞赛章程

国作登字

-2017-A-00413473

原始取得 2017.11.30

17 功夫技击类项目竞赛办法

国作登字

-2017-A-00413474

原始取得 2017.11.30

18 功夫世界杯-功夫全能技竞赛规则

国作登字

-2017-A-00413475

原始取得 2017.11.30

19 功夫表演类项目活动方案及评选方法

国作登字

-2017-A-00413476

原始取得 2017.11.30

注：序号1至7项为受让取得，受让人博克森享有在全球范围内的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和信息网络传播

权。

（二）正在申请的作品

截至本问询回复出具日，博克森及其控股子公司正在申请的作品有21个，具体如下：

序号 作品名称 作品主要内容 制作完成时间

1

“战·无极” 世界功夫全能技冠军赛之中国VS匈牙

利精英对抗赛

2016中匈对抗赛 2016.9.17

2 2019“我就是拳王” 法国赛区 2019法国版我就是拳王 2019.4.20

3

“战·无极”《拳王统一战》第三轮暨中法精英对抗

赛

2016中法精英对抗赛北体

大

2016.7.25

4 “星光·武动” -中法意罗四国拳王对抗赛 星光·武动 2016.11.19

5 2019“战·无极” 功夫世界杯达喀尔站 2019功夫世界杯达喀尔站 2019.4.20

6 2017年赛法斗世界锦标赛决赛（杭州） 赛法斗世锦赛 2017.12.16

7 纪念中法建交55周年暨全球功夫春晚迎新会

纪念中法建交55周年暨全

球功夫春晚迎新会

2019.1.27

8 “战·无极” 我就是拳王中意拳王对抗赛 2016中意对抗赛 2016.12.10

9 “战·无极” 我就是拳王中法拳王对抗赛(巴黎) 2016中法拳王对抗赛 2016.12.17

10 “战·无极” 我就是拳王中俄拳王对抗赛 2018中俄对抗赛 2018.9.9

11 “战·无极” 我就是拳王中法拳王对抗赛(广州) 2016中法对抗赛广州南沙 2016.6.25

12 2017“战·无极” 第一届功夫世界杯 2017功夫世界杯 2017.1.24-25

13 2017“战·无极” 功夫世界杯巴黎站 2017功夫世界杯巴黎站 2017.11.22

14 功夫达人秀 功夫达人秀

2018.6-

2019.12.

15 北京国际电影节博克森体育电影展映系列活动 电影节嘉年华 2018.4-2019.4

16 功夫春晚 功夫春晚 2016.1-2020.1

17

“博克森杯” 2016年中国大学生篮球精英赛“战·无

极”《拳王统一战》第四轮

大学生篮球精英赛 2016.8.21-28

18 “战·无极” 第二届全国体育院校功夫全能技大奖赛 第二届体育院校大奖赛 2017.5.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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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截至本问询回复出具日，博克森及其控股子公司目前共拥有上述知识产权，除部分作品登记证书

权利存在权利使用范围外，其他知识产权的产权均完整；除正在申请的作品外，其他知识产权均在有效期内；

根据《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的规定，已取消商业性和群众

性体育赛事活动审批，故北京博克森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014年之后举办上述商业性和群众性的体育

赛事无需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批。

4、预案显示，本次交易可能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预案未披露标的资产预估值情况。 为明确市场预

期，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预计可能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具体测算依据，以及对应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预估

值区间。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于晓卿持有公司股份19,059,4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8.59%。 本次重组拟置

入资产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资产、股东权益、营业收入）均超过上市公司对应指标的100%，且最近一

个完整年度拟置入资产的净利润（15,986.92万元）相比远高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855.34万元），考虑本次

交易拟对置入资产以收益法进行预估，因此发行股份数量且由刘小红、刘立新直接、间接合计控制的股份数

量预计将超过实际控制人于晓卿所持股份数量，预计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

具体测算如下：

本次估值区间参照万德咨询收购案例中收购水平给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预估值区间为27-41亿元。 截

至本预案签署日，刘小红、刘立新直接持有博克森41.91%股权，并通过间接持有合计控制博克森67.62%的股

份，是标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如果按照上述标的资产预估值区间，则刘小红、刘立新直接、间接

控制的标的资产估值为18.26亿元-27.72亿元，假设资产置换置出资产先按照5.2亿元预估值测算，在同比例

资产置换之后，用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估值为14.74亿元-24.2亿元，按照17.91元/股的发行价格，预计刘小

红、刘立新合计控制股份数将达到8230万股-13512万股，远高于于晓卿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905.95万股。 由

此判断，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将发生变化，刘小红、刘立新及其关联方将成为控股股东。

但截至本问询回复出具日，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标的资产尚无准确估值金额。评估相关

工作进展和安排如下：

一、已进行的相关工作和进展情况：本次重组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2020年12月31日，截至本回复出具

之日，评估机构已通过前期调查了解了被评估单位的基本情况，并制定评估计划，发出评估资料清单，并与被

评估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初步访谈。

二、工作所处阶段：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1）评估机构正在进行现场勘察、产权核实、资产盘点、存货梳

理核实标的公司的资产情况；2）同时安排进行高管访谈和供应商、客户访谈等工作；3）结合公司初步盈利预

测情况，评估机构正在开展收益法相关工作。

三、未来计划安排：评估机构将结合本次交易整体时间安排及资产评估执业准则，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

各项必要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被评估单位进行评定估算，编制评估报告并履行内核和报告出具程序。

综上，基于拟置入资产同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的对比及实际控制人所持股本考虑，预计发行股份数量

且由刘小红、刘立新直接、间接合计控制的股份数量将超过实际控制人于晓卿所持的股份数量，预计实际控

制人将发生变化。鉴于标的资产的评估工作尚在进行中，标的资产尚无准确的估值金额。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的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5、预案显示，标的资产对参股公司北京中马云翔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马云翔” ）、山东

广电视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视觉” ）分别间接持股32%、20%，其中标的资产股东北京博克森体

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对中马云翔持股35%。 请你公司：（1）结合中马云翔的主要财务数据和主营业务，补充

披露中马云翔的设立目的，与标的资产股东共同对外投资的必要性、合理性；（2）结合广电视觉的主要股东

情况，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是否存在与主要客户或者供应商共同对外投资的情形。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回复：

一、结合中马云翔的主要财务数据和主营业务，补充披露中马云翔的设立目的，与标的资产股东共同对

外投资的必要性、合理性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经济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后，人民群

众对于健康的需求亦逐年提高。 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指出，到2025年，计划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指出，至2020、2025、2030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将分别升至4.35亿人、5亿人、5.3

亿人，逐渐接近总人口40%左右。201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

（国发〔2016〕37号），将“全民健身” 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将“健身跑” 作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大力

发展。

由于跑步的低门槛、强推广性和其良好的健身效果，近几年，健身跑俨然已成为我国最流行的一项大众

健身运动， 与其直接相关的城市马拉松赛事也呈现爆炸式增长。 《2019中国马拉松年度报告》 数据显示，

2019年马拉松赛事数量持续增长，全国共举办1,828场次规模赛事，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参加人次达712

万。 这一数据相较2014年的51场，90万人次有了长足的进步。 考虑到政策的推动和人民群众的喜爱叠加，预

计马拉松产业仍将持续快速发展。

在此背景下，2020年5月27日，博克森子公司魔创影音与博克森股东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设立了北京中马云翔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马云翔体育” ），其中，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

管理有限公司认缴出资2,040万元，博克森子公司魔创影音认缴出资960万元，并于2020年9月15日，通过转

让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1,050万元出资额方式引入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旗下中广

数字体育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共同发展马拉松赛事这一国内新兴产业。

中马云翔体育目前的股权结构如下：

注：中国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务院直属的大型国有企业，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股

权结构较为分散，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持有其35%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中马云翔体育未来将从事马拉松赛事的策划、组织、承办等业务，但目前处于前期的组织架构搭设阶段，

尚未取得相关业务收入，其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050.67 / /

总负债 26.01 / /

所有者权益 1,024.66 / /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 0.00 / /

营业成本 25.00

净利润 -25.34 / /

考虑到马拉松赛事所处行业的不确定性，及作为新进入者对市场的合理适应周期，预计中马云翔体育成

立初期将面临一定亏损。 为避免上述亏损对博克森合并报表带来的不利影响， 同时尽可能利用魔创影音技

术层面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因此博克森全资子公司魔创影音与股东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中广

数字体育发展（北京）有限公司共同经营运作，且在三位股东中仅持最小比重。

中马云翔体育从事的马拉松赛事的策划、组织、承办业务，与博克森及其控股子公司从事的搏击体育赛

事业务存在显著差异，报告期内1）运动类型的差异；中马云翔是马拉松赛事的服务商，博克森所从事的是武

术搏击赛事组织与承办；2）博克森与融媒体是合作与服务关系，而与中马云翔是股权关系；3）中马云翔将所

有马拉松频道赛事与媒体运营独家授权给博克森，博克森同控方不参与任何经营与管理。 综上所述，马云翔

与博克森不构成实质同业竞争情况；4）中马云翔体育与博克森亦不存在出资设立以外的业务、资金往来情

况。因而，不存在博克森与共同投资企业之间非法输送利益、最终损害博克森及投资者的利益的情形，与博克

森股东共同对外投资具有必要性、合理性。

二、结合广电视觉的主要股东情况，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是否存在与主要客户或者供应商共同对外投资的

情形

（一）标的资产是否存在与主要客户或者供应商共同对外投资的情形

山东广电视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视觉” ），其股权结构如下：

其中，山东广播电视台及其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子公司作为博克森的主要供应商及客户，报告

期内曾向博克森及子公司采购版权等服务，并为其提供广告等销售服务。

除上述情况外，博克森不存在其他与主要客户或者供应商共同对外投资的情形。

（二）与主要客户或者供应商共同对外投资的合理性

山东广播电视台，是山东省政府依法设立的正厅级播出机构，其在科技传媒、虚拟现实（VR）、视觉科技

等融媒体技术的储备和应用在国内位居行业前列。 博克森历来坚持以科技与互联网技术应用为前驱， 为进

一步拓展未来在影视产品上的多元化、巩固在体育赛事节目创作与发行领域的行业地位，博克森与山东广播

电视台展开战略合作，共同投资设立广电视觉，并引入另一技术服务提供商北京信达联合科技有限公司作为

参股方。 各方通过建立合资公司能够加强双方的商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2016年11月18日，广电视觉正式成立，其中，山东广播电视台认缴出资1,800万元，持股60%，博克森子

公司魔创影音认缴出资600万元，持股20%，北京信达联合科技有限公司认缴出资600万元，持股20%。 截至

本问询回复出具日，上述出资均已实缴，出资均为股东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广电视觉未来拟从事融媒体技术服务领域， 与博克森及其控股子公司从事的搏击体育赛事业务存在显

著差异，不构成实质同业竞争情况。 报告期内，广电视觉曾于2018年向博克森合并报表范围存在版权采购情

况，交易金额（未经审计）为566.04万元，上述交易为广电视觉开展经营业务所需，其交易款项已顺利收回，

其价格基于公开市场行情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况。且除共同设立合资子公司外，共

同投资出资方山东广播电视台、北京信达联合科技有限公司与博克森及其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不存在博克森与共同投资企业之间非法输送利益、最终损害博克森及投资者的利益的情形。 博克

森除广电视觉之外不存在与主要客户或者供应商共同对外投资的情形。

6、公开资料显示，标的资产博克森实际控制人刘小红、刘立新夫妇持有的博克森的股权，以及博克森持

有北京魔创影音制作有限公司的股权，因博克森借款逾期未还，刘小红夫妇提供担保承担连带责任原因涉诉

曾被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冻结。刘立新持有博克森的股权因涉诉曾被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冻结。请

你公司补充披露说明：（1）博克森借款逾期未还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借款对象、借款金额、资金用途、未还

金额、未偿还原因等；（2）刘立新等持有博克森的股权因涉诉被冻结的具体事项、目前诉讼进展情况；（3）标

的资产是否存在其他诉讼、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形；（4）结合上述情形，进一步说明标的资产是否符合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管理办法》相关条件。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博克森借款逾期未还事项的具体情况，包括借款对象、借款金额、资金用途、未还金额、未偿还原因等

（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冻结事项

2017年7月25日，博克森与广东锦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广东锦峰” ）签署《借款协议》《可转债条款

清单》，并于2017年11月7日签署《关于借款协议和可转债条款清单的补充协议》，上述协议载明，广东锦峰

实际向博克森提供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年化利率为10%,广东锦峰对该笔借款本金3,000万元有权

选择转为博克森股权。

2019年,广东锦峰向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借贷纠纷诉讼，后广东锦峰与刘小红、刘立新、

博克森于2019年11月29日达成和解，受案法院根据各方和解意愿出具了（2019）粵0507民初2113号《民事

调解书》。

根据博克森提供的相关主体的付款凭证以及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出具的 （2020） 粤0507执

827号《执行结案通知书》，被执行人已将全部本息履行完毕，本案已执行完毕。

（二）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冻结事项

2013年8月，海南博克森置业有限公司与张志浩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人为海南博克森置业

有限公司，出借人为张志浩；借款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借款期限为3个月；借款利息为无息；借款用途

为：（1）用于支付鱼苗补偿费、填海道路施工占用补偿及施工以及相关政府费用等人民币1,000万元；（2）

用于清偿刘俊希的借款人民币700万元；（3）其他应付款人民币300万元。 为保证该《借款合同》的履行，刘

立新、刘小红签订了《保证合同》，为该2,000万元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刘立新、刘小红并以个人名下财

产提供抵押，并签订了《抵押合同》。 2013年8月20日，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分别就上述《借款合同》《保证合

同》《抵押合同》出具（2013）京中信内经证字21041号、（2013）京中信内经证字21044号、（2013）京中信

内经证字21042号三份公证书。

2014年1月3日，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应申请执行人张志浩的申请，出具（2014）京中信执字00001号《执

行证书》，载明被申请执行人为海南博克森置业有限公司、刘小红、刘立新，执行标的为借款本金人民币2,

000万元整、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

2014年2月14日， 张志浩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上述 《执行证书》 申请了强制执行 （案号为

“（2014）朝执字第2934号” ，以下称为“本案” ），请求被申请执行人海南博克森置业有限公司、刘小红、刘

立新履行（2014）京中信执字00001号《执行证书》确认的各项义务，并承担公证费用4万元以及强制执行费

用。

2014年3月28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2014）朝执字第2934号《执行通知》，通知被执行海南博

克森置业有限公司、刘小红、刘立新立即履行（2014）京中信执字00001号《执行证书》并在不履行时可强制

执行。

截至本问询回复出具日，被执行人海南博克森置业有限公司、刘小红、刘立新已偿还原符合法律规定的

借款本息及其他相关费用。

二、刘立新等持有博克森的股权因涉诉被冻结的具体事项、目前诉讼进展情况

就上述张志浩作为申请执行人申请的（2014）朝执字第2934号强制执行案件，2016年2月3日，朝阳区人

民法院冻结刘立新持有的博克森40万股权，冻结期限为2016年2月3日至2019年2月2日。 2019年2月12日，朝

阳区人民法院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出具（2014）朝执字第293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刘

立新持有的博克森价值500万元的股东权益，冻结期限为2019年2月12日至2022年2月11日。

2021年3月19日，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出具《公证复查决定书》，撤销本案依据的（2014）京中信执字

00001号《执行证书》。

2021年3月23日，海南博克森置业有限公司、刘小红、刘立新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终结，解除对刘

立新持有的博克森股权以及相关财产查封的申请，目前处于法院审理阶段。

2021年3月29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出具（2014）京0105执02934号《执行裁定书》，认为申请执行

人张志浩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应当提交执行证书，现执行证书已被撤销，不符合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受

理条件，应当驳回执行申请，据此裁定驳回张志浩2014年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的（2014）朝执字第

2934号强制执行申请。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日，（2014）京0105执02934号《执行裁定书》尚处于复议期，尚未

生效。

2021年4月6日，海南博克森置业有限公司、刘小红、刘立新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立即

裁定执行终结并解除对刘立新持有的博克森股权以及相关财产的查封，朝阳区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案号为

（2021）京0105执异1270号，目前该案仍处于审查阶段。

除刘立新持有的博克森价值500万元的股东权益尚处于冻结状态外， 刘小红持有的全部博克森股权及

刘立新持有的其他博克森股权未受到任何权利限制。

三、标的资产是否存在其他诉讼、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形

博克森及其控股子公司现不存在其他诉讼、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形。

四、结合上述情形，进一步说明标的资产是否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管理办法》相关条件

就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人民法院冻结股权事宜，广东锦峰已与刘小红、刘立新、博克森于2019年11月29

日达成和解， 受案法院根据各方和解意愿出具了（2019） 粵0507民初2113号《民事调解书》， 并出具了

（2020）粤0507执827号《执行结案通知书》，确认被执行人已将全部本息履行完毕，本案已执行完毕，相关

诉讼及其冻结股权事项不会对标的资产经营及本次交易产生不利影响。

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冻结股权事宜，海南博克森置业有限公司、刘小红、刘立新现已依据相关法律

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终结， 解除对刘立新持有的博克森股权以及相关财产查封的申请。 北京市朝阳

区人民法院已出具（2014）京0105执02934号《执行裁定书》，载明驳回张志浩所提的执行申请，但该裁定尚

未生效。因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的执行终结申请尚未处理，海南博克森置业有限公司、刘小红、刘立新已向

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申请立即裁定执行终结并解除对刘立新持有的博克森股权以及相关财产的

查封，并获立案受理，目前仍处于审查阶段。因此，标的资产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其股权清晰，控

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标的资产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不存在资金被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 垫款项或者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标的资产亦

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管理办法》中与本题所述事项相关的第十、十三、二十、二十八条要求。

此外，标的资产亦不存在主体资格、规范运作、财务与会计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管理办法》其他相关

条件的情况。

二、其他

7、预案显示，本次交易对方包括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说明：（1）逐层穿透披

露相关股东上层持股情况和穿透后股东人数情况；（2）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股东人数

超过200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要求，交易对方是否为200人公司，并

说明合规性。 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对发表意见。

回复：

一、逐层穿透披露相关股东上层持股情况和穿透后股东人数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79名交易对方

经检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网站 （https://www.amac.org.cn/）、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

（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查询（查询时间：2021年4月6日），本次交易对方为博克森的79名

股东，其中包括：55名自然人及24名非自然人股东，全体交易对方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姓名或名称 备注

自然人股东

1 刘小红 实际控制人

2 刘立新 实际控制人

3 李一馨 -

4 麦大棉 -

5 范巧惠 -

6 刘飒飒 -

7 许昌清 -

8 顾子樱 -

9 王建军 -

10 李敏玉 -

11 王宏武 -

12 蔡晓江 -

13 陈菊芬 -

14 张守点 -

15 宓鸿 -

16 谢晖 -

17 张洋 -

18 林生亮 -

19 刘敏 -

20 蒋洲阳 -

21 余国良 -

22 苏铭 -

23 邓晓霞 -

24 林开涛 -

25 张泽轩 -

26 李凤祥 -

27 吴玮嘉 -

28 宋彩霞 -

29 刘威 -

30 唐萍 -

31 许可 -

32 袁泉 -

33 曾海娥 -

34 张洪刚 -

35 马树旺 -

36 周顺荣 -

37 王巧敏 -

38 曹一农 -

39 俞月利 -

40 郑敏芳 -

41 胡志明 -

42 杨世隆 -

43 单波 -

44 王洪斌 -

45 曾乔 -

46 李瑞冰 -

47 姚虹 -

48 王永明 -

49 沈晓兰 -

50 陆军 -

51 傅博 -

52 李凌志 -

53 高耀华 -

54 陈宁佳 -

55 陈辉 -

非自然人股东

1 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2 苏州世传投资有限公司 -

3 深圳前海智汇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4 北京聚力弘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5 深圳市中非民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6 上海鼎渠会展有限公司 -

7 深圳市泰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8 北京中财博克森体育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9 广州博亚联合体育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

10 广州博亚联合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11 广州博亚联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12 北京久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经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基金编号：ST1221

13 珠海久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14 共青城信中利永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基金编号：SEH409

15 珠海横琴博悦誉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经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基金编号：SM7842

16 北京永昌启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经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基金编号：SM4052

17 北京金久银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经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基金编号：SD2145

18 宁波市可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19 银川博克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20 北京久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经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基金编号：SE7999

21 北京文博华泰广告有限公司 -

22 深圳深投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23 中安新丰（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24 广东中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二）交易对方中24名非自然人股东的出资人穿透情况

上述24名非自然人股东的穿透情况如下：

1、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1 刘小红

2 刘立新

2、苏州世传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世传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1 马林

2 张栗滔

3、深圳前海智汇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智汇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1 何丽华

2 相海华

4、北京聚力弘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聚力弘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1 刘小红 -

2

北京世纪德博建材有限公司

顾子樱

3 顾天柱

5、深圳市中非民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非民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1 李杨

2 刘小钰

6、上海鼎渠会展有限公司

上海鼎渠会展有限公司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1 吕江

7、深圳泰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泰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1 吕江

2 宫立春

8、北京中财博克森体育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中财博克森体育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1

北京博克森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刘小红

2 刘立新

3

海南博克森置业有限公司

刘小红

4 刘立新

5 刘自强

6 王子中

7

北京博客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小红

8 刘立新

9

北京三合源咨询有限公司

廖永梅

10 陈颖

11 顾子樱

12 宋伊人

13 张宇

14 康镇海

15 汤曼莉

16 李慧 -

17 黄洪博 -

9、广州博亚联合体育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广州博亚联合体育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1

广州博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李一馨

2 李韶韵

3 李一馨 -

10、广州博亚联合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广州博亚联合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1

广州博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李一馨

2 李韶韵

3 李一馨 -

11、广州博亚联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博亚联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1

广州博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李一馨

2 李韶韵

3 李一馨 -

12、北京久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久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经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基金编号：ST1221，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1

珠海久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注]

-

2

湖北永隆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李斌 -

3 李勇 -

4 杨艾平 -

5

南京市久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注]

-

6

南京江宁科技创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办公室

7

梅州久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刘敏 -

8 房金伦 -

9 黄刚勇 -

10 赵名茗 -

11 赵勤 -

12 韩国俊 -

13 黄惠峰 -

14 李杨军 -

15 罗炳辉 -

16

北京天龙吉翔科技有限公

司

宋健源

17

珠海久银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

18 王琳 - -

19 辛艳 - -

20 周力强 - -

21 何占平 - -

22 朱凤廉 - -

注：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证券简称：久银控股，证券

代码：833998。

13、珠海久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珠海久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1 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注]

注：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证券简称：久银控股，证券

代码：833998。

14、共青城信中利永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信中利永信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经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基金编号：SEH409，出资

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

出资人

第三层

出资人

第四层

出资人

第五层

出资人

第六层

出资人

第七层

出资人

第八层

出资人

第九层

出资人

第十层

出资人

1

合众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信中利混合

股权投资基金

股权投资计划

- - - - - - - - -

2

长城人寿股份

有限公司

- - - - - - - - -

3

英大泰和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 - - - - - - -

4

东吴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5

中英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

英杰华

集团

（外

资）

- - - - - - - -

6

中粮资

本投资

有限公

司

中粮资

本控股

股份有

限公司

- - - - - - -

7

安华农业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8

北京信中利股

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嘉兴详

来投资

合伙企

业（有

限合

伙）

深圳嘉

道功程

股权投

资基金

（有限

合伙）

陈春梅 - - - - - -

9

深圳嘉

道谷投

资管理

公司

陈春梅 - - - - -

10 龚传军 - - - - -

11

银宏

（天

津）股

权投资

基金管

理有限

公司

北京银

宏春晖

投资管

理有限

公司

西藏天

珺生物

科技有

限公司

陈春梅 - - - -

12

永泰红

磡控股

集团有

限公司

李德福 - - - -

13

深圳嘉

道成功

投资企

业（有

限合

伙）

陈春梅 - - -

14 深圳嘉

道谷投

资管理

有限公

司

陈春梅 - -

15 龚传军 - -

16

嘉兴嘉

熙股权

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

合伙）

武汉嘉

道虹珊

股权投

资基金

合伙企

业（有

限合

伙）

深圳嘉

道功程

股权投

资基金

（有限

合伙）

陈春梅

17 深圳嘉

道谷投

资管理

有限公

司

陈春梅

18 龚传军

19 武汉嘉

道虹珊

股权投

资管理

合伙企

业（有

限合

伙）

吴珊

20

深圳嘉

道谷投

资管理

有限公

司

陈春梅

21 龚传军

22

深圳嘉

道成功

投资企

业（有

限合

伙）

陈春梅 - -

23 深圳嘉

道谷投

资管理

有限公

司

陈春梅 -

24 龚传军 -

25 姜巍 - - -

26 曲万成 - - -

27 李德福 - - -

28 庞世耀 - - -

29 韩月娥 - - -

30 王岩 - - -

31 王勇 - - -

32 李东 - - - -

33

北京信

中利投

资股份

有限公

司

- - - - -

注：（1）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国内A股上市公司，证券代码：002423，证券简称：中粮资本；（2）

北京信中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证券代码：833858，证券简称：信中

利。

15、珠海横琴博悦誉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珠海横琴博悦誉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经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基金编号：SM7842，出资人穿透情

况如下：

序号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1

深圳市融方圆贸易有限公司

邓晓霞

2 戴苏敏

3

北京驭风青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克登

4 祁昕

5 王善飞

6 李克登 -

7 李皓 -

8 江建 -

9 张军涛 -

10 朱华磊 -

11 张伟 -

12 周国亮 -

16、北京永昌启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永昌启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经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基金编号：SM4052，出资人穿透情况如

下：

序号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1

北京驭风青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李克登

2 祁昕

3 王善飞

4 王德剑 -

5 莫菲 -

6 徐涛 -

7 迟强 -

8 张印平 -

9 张耕悦 -

17、北京金久银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金久银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经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基金编号：SD2145，出资人穿透情

况如下：

序号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1 深圳市前海久银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注]

2 许金祥 -

3 孙权永 -

4 王彦坤 -

5 曾伟志 -

6 巫宜朋 -

注：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证券简称：久银控股，证券

代码：833998。

18、宁波市可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宁波市可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1

宁波星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陈志娣

2 曹建波

19、银川博克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银川博克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1 刘小红

2 刘立新

20、北京久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久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经备案的私募基金产品，基金编号：SE7999，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第四层出资人

1

深圳市众投三十九邦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国富金源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朱鹏炜 -

2 朱春燕 -

3 苏现银 -

4

深圳前海小帆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深圳小帆一帆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李萍

5 刘陆鹏

6 孙洪涛

7 张风才

8 李清

9 郭立彬

10 周庆云

11 刘欣欣

12 徐万山

13 窦恩庆

14 房积金

15 韩强

16 张奇

17 刘陆鹏 -

18 张秀芝 -

19 崔兆斌 -

20 李清 -

21 张琳琳 -

22

上海锦曦房屋置换有限公

司

孙曦 -

23 胡佩 -

24

珠海久银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久银投资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

-

25 厉天海 - -

26 钟海涛 - -

27 曾宪锭 - -

28 寒明 - -

29

北京金久银利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 - -

30 傅莹 - - -

31 侯西臣 - - -

32 孟秀玲 - - -

33

珠海久银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 -

注：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证券简称：久银控股，证券

代码：833998。

21、北京文博华泰广告有限公司

北京文博华泰广告有限公司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1 李克登

22、深圳深投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深投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1 李勇

2 彭韶红

23、中安新丰（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安新丰（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第一层出资人 第二层出资人 第三层出资人 第四层出资人

第五层出

资人

1

大丰基业（天津）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刘述奎 - - -

2

北京宜新投资有限公

司

天津瑞恒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天津新通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蔡育玲 -

3

大丰基业（天津）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

刘述奎

24、广东中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中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人穿透情况如下：

序号 出资人

1 谭孝云

2 张燕红

（三）全体交易对方穿透后出资人数情况

本次交易的上述79名交易对方穿透至最终出资自然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及已经备

案的私募投资基金后，交易对方直接及间接出资人共计91人（已扣除重复主体），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股东性质

是否穿透

计算

穿透后

上层股东

计算人数 备注

1 刘小红 自然人 否 - 1 -

2 刘立新 自然人 否 - 1 -

3

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

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是 刘小红、刘立新 0

刘小红、刘立

新为博克森

自然人股东

4

北京聚力弘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是

刘小红、顾子

樱、顾天柱

1

刘小红、顾子

樱为博克森

自然人股东

5

苏州世传投资有限公

司

有限公司 是 马林、张栗滔 2 -

6

深圳前海智汇源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是 何丽华、相海华 2 -

7

深圳市中非民投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是 李杨、刘小钰 2 -

8

上海鼎渠会展有限公

司

有限公司 是 吕江 1 -

9

北京中财博克森体育

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合伙企业 是

刘小红、刘立新

等17名

10

剔除重复计

算

10

深圳泰商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是

吕江、宫立春共

2名

1

剔除重复计

算

11

广州博亚联合体育文

化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是 李一馨、李韶韵 1

李一馨为博

克森自然人

股东

12 李一馨 自然人 否 - 1 -

13

广州博亚联合体育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是 李一馨、李韶韵 0

剔除重复计

算

14

广州博亚联合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是 李一馨、李韶韵 0

剔除重复计

算

15

银川博克森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合伙企业 是 刘小红、刘立新 0

刘小红、刘立

新为博克森

自然人股东

16

北京久屹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已备案私募

基金产品

否 - 1 -

17

珠海久银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是

北京久银投资

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注]

1 -

18 麦大棉 自然人 否 - 1 -

19 范巧惠 自然人 否 - 1 -

20

共青城信中利永信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已备案私募

基金产品

否 - 1 -

21

珠海横琴博悦誉天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已备案私募

基金产品

否 - 1 -

22 刘飒飒 自然人 否 - 1 -

23 许昌清 自然人 否 - 1 -

24 顾子樱 自然人 否 - 1 -

25

北京永昌启航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已备案私募

基金产品

否 - 1 -

26 王建军 自然人 否 - 1 -

27 李敏玉 自然人 否 - 1 -

28 王宏武 自然人 否 - 1 -

29

北京金久银利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已备案私募

基金产品

否 - 1 -

30

宁波市可星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是 陈志娣、曹建波 2 -

31 蔡晓江 自然人 否 - 1 -

32 陈菊芬 自然人 否 - 1 -

33 张守点 自然人 否 - 1 -

34 宓鸿 自然人 否 - 1 -

35 谢晖 自然人 否 - 1 -

36

北京久丰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已备案私募

基金产品

否 - 1 -

37 张洋 自然人 否 - 1 -

38 林生亮 自然人 否 - 1 -

39 刘敏 自然人 否 - 1 -

40 蒋洲阳 自然人 否 - 1 -

41 余国良 自然人 否 - 1 -

42 苏铭 自然人 否 - 1 -

43 邓晓霞 自然人 否 - 1 -

44 林开涛 自然人 否 - 1 -

45 张泽轩 自然人 否 - 1 -

46 李凤祥 自然人 否 - 1 -

47

北京文博华泰广告有

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是 李克登 1 -

48 吴玮嘉 自然人 否 - 1 -

49 宋彩霞 自然人 否 - 1 -

50 刘威 自然人 否 - 1 -

51 唐萍 自然人 否 - 1 -

52 许可 自然人 否 - 1 -

53 袁泉 自然人 否 - 1 -

54 曾海娥 自然人 否 - 1 -

55 张洪刚 自然人 否 - 1 -

56 马树旺 自然人 否 - 1 -

57 周顺荣 自然人 否 - 1 -

58 王巧敏 自然人 否 - 1 -

59

深圳深投行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是 李勇、彭韶红 2 -

60 曹一农 自然人 否 - 1 -

61

中安新丰（北京）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是 刘述奎、蔡育玲 2 -

62

广东中硕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有限公司 是 谭孝云、张燕红 2 -

63 俞月利 自然人 否 - 1 -

64 郑敏芳 自然人 否 - 1 -

65 胡志明 自然人 否 - 1 -

66 杨世隆 自然人 否 - 1 -

67 单波 自然人 否 - 1 -

68 王洪斌 自然人 否 - 1 -

69 曾乔 自然人 否 - 1 -

70 李瑞冰 自然人 否 - 1 -

71 姚虹 自然人 否 - 1 -

72 王永明 自然人 否 - 1 -

73 沈晓兰 自然人 否 - 1 -

74 陆军 自然人 否 - 1 -

75 傅博 自然人 否 - 1 -

76 李凌志 自然人 否 - 1 -

77 高耀华 自然人 否 - 1 -

78 陈宁佳 自然人 否 - 1 -

79 陈辉 自然人 否 - 1 -

合计 91 -

注：北京久银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证券简称：久银控股，证券代

码：833998。 二、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要求，交易对方是否为200人公司，并说明合规性

博克森自然人股东及非自然人股东穿透至最终出资自然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上市公司、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及已经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后，交易对方直接及间接出资人共计91人（已扣

除重复主体），不存在股东超过200人的情形，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非上市公众公

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

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等相关规定。

8、公开资料显示，本次交易对方苏州世传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传投资）共持有博克森6,929,704

股，其中部分股权系代博克森偿还部分附带转股权借款而后行权所致，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世传投资代

博克森偿还部分附带转股权的借款具体商业背景、事由、核心条款；（2）世传投资债转股的具体决策程序、转

股方案和工商变更办理情况，是否存在任何法律障碍或合法性瑕疵,相关股份权属是否清晰。 请财务顾问和

律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世传投资代博克森偿还部分附带转股权的借款具体商业背景、事由、核心条款

世传投资受让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克森体育” ）持有的博克森10,204,

081股；以债转股的方式取得博克森1,949,337股；世传投资持有博克森股份期间将其持有的博克森5,223,

714股股份转让给第三人；截至本问询回复出具日，世传投资持有博克森6,929,704股股份。

世传投资代博克森偿还部分附带转股权的借款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博克森与广东锦峰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签署的附带转股权的借款协议

2017年6月28日，博克森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公司借款计划的议

案》，议案内容为：1）公司计划于2017年度对外借款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2）公司拟向国有银行贷款或者向

其他机构借款；3）本借款年化利率不超过10%；4）本次债务清偿方式为向债权人支付现金清偿债务或者向

债权人发行股份将债权转化为股权；5）本次借款主要用途：规模化赛事生产与采购；媒体内容制作；媒体渠

道建设；媒体广告资源采购；媒体宣传推广等。

根据上述股东大会决议，2017年7月，博克森作为借款方，刘小红、刘立新作为担保方与广东锦峰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锦峰” ）签署《借款协议》及附件《可转债条款清单》。 2017年11月，博克森与广东

锦峰签署《关于〈借款协议〉和〈可转债条款清单〉之补充协议》。 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广东锦峰向博克森提

供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年化利率为10%，借款期限为1年，借款用途为博克森业务拓展、运营资金，广

东锦峰有权将全部或部分债权转为博克森股权。

（二）广东锦峰提供的借款而产生的诉讼情况

2019年9月，广东锦峰向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法院（以下简称“龙湖区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博克森

向广东锦峰支付借款本金、借款利息、逾期还款利息、律师费、相关诉讼费、保全费等，并要求刘小红、刘立新

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2019年11月29日，龙湖区法院作出“（2019）粵0507民初2113号”《民事调解书》。 根据该《民事调解

书》，截至2019年11月29日，博克森结欠广东锦峰借款本息及逾期利息41,400,000元，博克森负担本案律师

费等相关费用331,129元；博克森应于2019年12月6日前支付2,103.1129万元，应2020年1月10日支付剩余

款项2,070万元；刘小红、刘立新对博克森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0年6月，广东锦峰向龙湖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世传投资代博克森偿还部分附带转股权的债权情况

世传投资主要从事投资活动，因看好国内文化体育产业及博克森业务发展前景，世传投资与博克森及广

东锦峰达成合作意愿，同意提供借款并承接部分广东锦峰对博克森附带转股权的债权。

2020年6月，博克森、广东锦峰与世传投资签署《债权债务重组协议书》，约定：1）自《债权债务重组协

议书》签订之日起，广东锦峰在可转债协议项下的债权本息由世传投资承担，世传投资偿还完毕广东锦峰在

可转债项下债权本息后，即承接广东锦峰在可转债协议项下的债转股股权；2）博克森依据《民事调解书》确

认债权金额，支付给广东锦峰的部分债权本息合计为2,470万元，由世传投资另行支付给博克森；3）《民事

调解书》项下博克森未支付完毕的债权本金以及广东锦峰应获得的对应利息（详见附件《还款计划》），全

部由世传投资直接支付给广东锦峰，但若受案法院对债权本金对应利息以及诉讼费用等（若有）的支付方式

有要求的，按照受案法院要求形式执行；4）世传投资将应付广东锦峰的全部债务偿还完毕后，世传投资依据

债转股协议，获得广东锦峰在3,000万债权本金范围内的债转股权利。 同时，各方在《债权债务重组协议书》

附件《还款计划》中确认，博克森需偿还广东锦峰借款本息共计43,567,693元。

2020年6月，世传投资与博克森、刘小红等签署了《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书》。 根据《债权债务确认协议

书》，确认世传投资对博克森的债权金额为43,567,693元，按照22.35元/股的价格转为博克森1,949,337股

股权，上述金额及股份数最终以博克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情况为准。 上述债转股完成后，世传投资与博克

森之间债权债务结清。《债权债务确认协议书》中同时确认，《债权债务重组协议书》中约定的“博克森依据

《民事调解书》确认债权金额，已支付给广东锦峰的部分债权本息合计为2,470万元，由世传投资另行支付

给博克森” ，已由世传投资支付至博克森指定账户。 2020年12月16日，龙湖区法院作出“（2020）粤0507执

827号”《执行结案通知书》，博克森及刘小红、刘立新已将全部借款本息履行完毕，广东锦峰与博克森及刘

小红、刘立新民间借贷纠纷案执行完毕。

根据上述《结案通知书》并经世传投资、博克森确认，世传投资与广东锦峰之间债权债务已经结清。

二、世传投资债转股的具体决策程序、转股方案和工商变更办理情况，是否存在任何法律障碍或合法性

瑕疵,相关股份权属是否清晰

（一）世传投资债转股的具体决策程序、转股方案

2014年3月1日起实施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其依法享有的对在

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转为公司股权的债权应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一）债权人已经

履行债权所对应的合同义务，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或者公司章程的禁止性规定；（二）经人

民法院生效裁判或者仲裁机构裁决确认；……债权转为公司股权的，公司应当增加注册资本。 ” 世传投资以

债转股方式取得博克森新增股份符合上述规定。

2020年6月15日，博克森与世传投资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书》。 根据《股份认购协议书》的约定，世传

投资以22.35元/股的价格认购博克森1,949,337股股份。

2020年7月6日，博克森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苏州世传投资有限公司以债转

股方式认购公司发行股份的议案》，同意世传投资以22.35元/股的价格认购博克森1,949,337股股份。 根据

该议案以及博克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世传投资享有的债权共计43,567,682元。 （因债转股

的定价为22.35元/股，计算所得股份数向下取整后，债权金额由43,567,693元变更为43,567,682元。 世传投

资自愿放弃对博克森差额部分11元的债权。 ）

（二）博克森尚未办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存在瑕疵

1、博克森尚未办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原因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9日作出“（2014）京0105执02934号”《执行裁定书》，驳回申请

执行人张志浩与被执行人刘立新、刘小红、海南博克森置业有限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的执行申请。 但此前

因张志浩与刘立新、 刘小红、 海南博克森置业有限公司公证债权文书纠纷案 （案号：“（2014） 朝执字第

02934号” ），刘立新作为博克森股东，其持有博克森的部分股东权益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冻结，目前还

在解封程序中，因此，上述股权还处在冻结状态，博克森暂未办理完毕上述注册资本增加的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博克森已再次与北京市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沟通增资变更登记事宜。

2、博克森未办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存在瑕疵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

变更登记。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

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 ”因此，博克森未按照上述规定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存在瑕疵。

世传投资上述增资事宜已经博克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博克森已相应更新了股东名

册。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公司依法设置股东名册，由公司董事会负责管理，

供股东查阅，股东名册是证明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充分证据”的相关规定，并经查阅人民法院公布的相关生

效案件的裁判规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将债权转为股权后，未依法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手续仅产生不能对抗第三人之法律后果，而不影响债权转股权法律效力” 的相关专家意见（１参见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企业改制法律问题专家论证会综述，载《中国民商审判》，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卷。 ），结合对商事主体

的权益变动“登记对抗主义”的理解，世传投资已取得博克森股东地位，但未经登记不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法

律效力。

自博克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债转股事宜以来，未有任何博克森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债

权人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提出任何异议；世传投资真实、合法持有博克森股权，现持有的博克森股权不存在质

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形，同时亦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等其他利益安排，上述持股不存在争议纠纷或

潜在的争议纠纷。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有关变更

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 博克森未收到

主管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变更登记事宜的通知。

世传投资债转股增资因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现阶段存在合法性瑕疵。目前博克森正在积极推进

上述债转股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并力争尽快办理完毕。 上述增资事宜对应的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后，上述法律瑕疵将会消除。

9、预案显示，标的资产预案披露的主要财务数据与前次公开披露的数据存在不一致的情形，请你公司补

充说明前后不一致的原因，标的资产是否存在会计基础薄弱的情形。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一、两次披露主要财务数据存在差异如下：

（一）2019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和2019年度经营成果（单位：万元）

项目 本次披露 前次披露 差异

资产总额 76,620.71 85,138.90 -8,518.19

负债总额 10,941.51 9,812.21 1,129.30

所有者权益 65,679.20 75,326.69 -9,647.49

营业收入 35,591.05 39,124.07 -3,533.02

利润总额 20,623.24 27,355.58 -6,732.34

净利润 20,521.87 27,253.81 -6,731.94

（二）2018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和2018年度经营成果（单位：万元）

项目 本次披露 前次披露 差异

资产总额 59,883.99 64,322.28 -4,438.29

负债总额 14,565.84 16,249.39 -1,683.55

所有者权益 45,318.16 48,072.88 -2,754.72

营业收入 20,538.40 21,264.82 -726.42

利润总额 7,350.06 7,964.74 -614.68

净利润 7,350.06 7,759.17 -409.11

二、主要差异说明和原因分析

两次预案披露的主要财务数据存在差别的原因主要是收入和成本的跨期调整所致， 标的资产公司依据

业务开展及行业特点，对应性对成本费用收入确认及摊销政策进行了重新梳理调整，完善并有效执行关键业

务环节的内控制度。 具体如下：

营业收入差异主要是版权收入跨期调整所致。 报告期内标的资产公司版权收入以签署节目播映权许可

协议、 完成节目交付并取得电视台确认后的节目交接单确认收入。 由于个别电视台接收时间与交付时间涉

及跨期，标的资产公司调减2018年营业收入726.42万元，调减2019年营业收入3,533.02万元，调增2020年营

业收入3,533.02万元。

报告期内利润总额累计差异主要是版权收入跨期调整，具体原因同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差异主要是： 一是由于营业收入调整相应减少2019年应收账款3,533.02万元、2018年应收账

款726.42万元；二是无形资产摊销事项调整。 增加2019年无形资产摊销额1,299.15万元，减少存货1,299.15

万元；三是广告成本事项调整，相应减少2019年存货1,462.67万元、减少2018年存货1,021.72万元。

负债总额差异主要是：期末报表科目分类列报的重分类调整。

所有者权益差异主要是：版权收入跨期调整，减少2019年所有者权益3,533.02万元、减少2018年所有者

权益726.42万元、2018年初所有者权益1,175.00万元；版权摊销事项调整，减少2019年所有者权益1,299.15

万元；广告成本结算调整，调整减少2019年所有者权益1,462.67万元、减少2018年所有者权益1,021.72万

元。

净利润累计差异主要是上述利润总额变动和对所得税费用的影响及所得税汇算清缴补税和退税款调整

了应税所得当年的所得税费用。

特此公告。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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